
关于举办第九届湖南省研究生法律案例

大赛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需求，响应教育部“新

文科”建设要求，服务湖南省“三高四新”战略，搭建高水平法学实践平台，提

升研究生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推动省内高校法学教育交流与协同

创新。经省教育厅同意，决定举办第九届湖南省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。现将赛事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赛事组织

本届大赛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，湖南师范大学承办。赛事组委会办公室设在

湖南师范大学本部（二里半校区） 景德楼北栋 207。

二、参赛对象及要求

1.参赛对象。湖南省各高校法律专业学位和法学学术学位全日制研究生。

2.参赛队伍数量。设有法律专业学位授权点或法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高

校至少选派 1支参赛队伍，研究生培养规模较大的高校（中南大学、湖南大学、

湖南师范大学、湘潭大学）可以选派 2支队伍参赛，每支队伍由 4名在籍研究生

及不超过 2名指导老师（含领队）组成。

三、大赛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5-16 日

地点：湖南师范大学景德楼

四、大赛方式

1.各参赛单位应当组织预选赛，扩大竞赛辐射面，选拔优秀选手参赛。

2.正式大赛分为“法律意见书竞赛”和“言词辩论竞赛”两个阶段。法律意

见书竞赛针对言辞辩论竞赛初赛案例撰写相应法律意见书，在言词辩论竞赛初赛



前完成并提交，采用评委评分制。言词辩论竞赛分初赛、复赛、半决赛和决赛四

个阶段进行，由现场评委打分决定胜负，实行单场淘汰制。

五、大赛评审

1.评委组成。评委从法院、检察院、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的专家中产生，

由组委会统一遴选。

2.评判标准。评委以大赛组委会提供的评判标准对参赛代表队进行评判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1.法律意见书竞赛。设优秀书状奖共 9项，其中一等奖 2项、二等奖 2项、

三等奖 5项，依据法律意见书得分高低排名确定。

2.言词辩论竞赛。设优秀团队奖 9 项，其中一等奖 2项（分冠亚军）、二等

奖 2项、三等奖 5项。另设优秀组织奖 4项，优秀辩手奖 17 名，全程最佳辩手

奖 1名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请各单位于 9月 30 日前将电子版《第九届湖南省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报

名表》提交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指定邮箱 hnnualds@163.com，邮件请以“单位+

研究生案例大赛”的方式命名。

2.联系方式：

联系电话：0731-88872467

办公地址：湖南师范大学本部（二里半校区） 景德楼北栋 207

秘书处： 常 乐 18670731836； 赵冠男 13549681987

3. 大赛相关资料将在 QQ群内发布，请参赛高校领队扫码进群。

第九届湖南省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组委会

（湖南师范大学代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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